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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徐旭東開口，這兩個先例在復興航空資遣案中都無法適用。 

八、要滿足工會所提超過 10 億元的優惠資遣方案，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行政力量壓迫大股東自掏

腰包，但是這筆金額是遠通支付 2 億元的數倍，近日金管會為了平息樂陞散戶股東的怨氣

，強迫中國信託「道義補償 5 億元」，也招致違法的惡評，若強迫林明昇家族以自有資金

來滿足工會的要求，無疑是政府帶頭違反公司法與相關法令，必然對台灣的企業法治造成

重大傷害。 

九、台灣面臨企業老化、難以交班的問題，許多超過 60 歲的第一代創業家，都考慮將公司出售

或者索性歇業。過去兩年，勞動部統計的大量解雇申請人數，呈現指數型的倍增，在景氣

困難的惡劣環境下，政府固然要保護勞工，卻更應避免刺激企業主退出市場，造成更多的

失業與勞資糾紛。 

（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政府規劃的稅收制，財源不穩定，使得

既有的長照機構對未來充滿疑慮，既不敢投資也不知如何規劃

，供給面短缺的問題只有更加嚴重，因此，要求行政院應先檢

視自己的手段和目標之間的矛盾，從規劃穩定永續的財源出發

，還是回歸到保險制較佳。財源足了，就會有更多的專業人力

和機構投入，供給面的問題就較易解決，長照制度才能永續發

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負責規劃長期照顧制度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最近針對長照 2.0 接受媒體專訪，提出改

革的方向，這次是政府比較完整提出構想，但還有若干盲點有待釐清，長照政策才容易落

實。 

二、林政委提到三個重點：一、在財源方面，蔡英文政府捨棄前政府規畫的長照保險制，改採

遺贈稅、菸稅及政府預算支應，是因為保險制勢必引發人民反彈，而保費收到 1,300 億元，

但現在的長照服務供給量不可能大到把預算都用掉。二、人力部分，基層照服員的缺口比

社工、復健師更嚴重，因此要優先處理薪資及勞動條件，「希望把照服員月薪調高到年輕

人可接受的程度」；至於最近引發爭議的替代役納「長照役」則非大宗或常態，是將剛好

畢業要服役的科大相關科系學生，分發到嚴重欠缺人力的地方。三、在服務或設施的供給

方面，長照 1.0 的「供給不足」問題，不可能因為今年起試辦 2.0 就馬上解決，而是規劃將

舊有服務擴大，讓 A、B、C 級服務單位有系統地整合，達到某種程度分工；因地制宜的彈

性也很重要，希望透過在地人的盤點，找出更適合的空間。 

三、林政委好像點出了制度的個別問題缺失，也讓民眾知道長照 2.0 的梗概，但是不覺之間卻疏

忽了財源規劃和人力不足、供給短缺互為因果的關係，對於手段和目標互相衝突的邏輯也

不自知，令人有些擔心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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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財源而言，前政府長期規劃出來的長照保險制，其實是針對當前失能（及失智）人口需

求，以及德、日長照制度多年的經驗而得，以將近全部人口 4%（約 80 萬人）的基本長照

需求推估，因此初期可收到上千億元的預期，一點都沒有高估。林政委既然知道現狀是「

供給短缺」，就沒有收入太多的問題，則應善用足敷需要的保費收入，順勢擴增長照機構

和設施的供給，就不會太多錢無法消化的問題。而若短期內無法快速增加供給，則初期訂

定較低的費率使收入控制至三、四百億元內也是輕而易舉的選項，何需如此大費周章將保

險制改為稅收制？ 

五、林政委也承認，目前稅收制勉強可以撐過前二年，短期內仍需籌措其他稅源，顯然稅收制

的永續性不容樂觀，難道屆時又要像今年一樣，從營業稅、房地合一稅改為不穩定的遺產

贈與稅和菸稅，那樣的搖擺不定而見風轉舵？ 

六、而且就是因為政府規劃的稅收制，財源不穩定，使得既有的長照機構對未來充滿疑慮，既

不敢投資也不知如何規劃，供給面短缺的問題只有更加嚴重，難怪最近有些長照機構上街

抗議，擔心的就是因為政府投入財源太少，擔憂被政府規劃中的 A、B、C 級服務單位整合

所取代。 

七、長照 2.0 雖然初期投入將近 300 億元，是 1.0（低於 50 億元）的數倍，但忘了 1.0 版就是因

採「稅收制」而導致財源不足，而 2.0 的收入表面上是增加，但實質上仍然低於上千億元的

實際需求，並無法幫助到最需要幫助的人，也難怪層出不窮的「家屬照顧者和失能者同歸

於盡」悲劇。更嚴重的是，因為財源投入少，長照機構分配到的資源或財源有限，更僱不

起基層照服員，當然也難以吸引照服員的投入，否則新政府何需動起「替代役納長照」的

念頭？照服員擔憂被替代役取代，又如何提升投入長照的意願？而且政府投入的財源不夠

，建置長照的基礎設施就花費得差不多了，如何改善照服員的薪資及勞動條件，「調高到

年輕人可接受的程度」？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近年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日益困難，不

僅以代工出口為業的眾多台商面臨生存危機，而且著眼於大陸

廣大內需市場的業者亦遭遇愈來愈多困難。要求行政院應從兩

岸民間企業合作切入，兩岸產業合作須走出長期來以「垂直分

工」為主的舊思惟，打造嶄新的合作模式，兩岸目前都在積極

推動經濟改革及產業創新，建立合作共識，在不同領域截長補

短，可以避免資源浪費及重複投資，這對兩岸雙方都是最有利

的做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日益困難，不僅以代工出口為業的眾多台商面臨生存危機，而且


